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文件 
 

中色协再生分会〔2023〕20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再生有色金属企业 
营业收入 20 强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再生有色金属企业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

发展，展示企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再生金属分会决定继续开

展再生有色金属企业营业收入 20 强申报、评选工作。申报遵循

自愿、不收费原则，希望各会员单位和再生有色金属企业积极

参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申报资格 

凡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主营产品原料为废有色金属的企业

均可申报。申报单位属于集团公司控股或相对控股的子、分公

司，同一法人主体可合并申报；集团化企业下属子公司也可单

独申报。 

二、申报要求 

申报企业按照申报要求认真填写申报表，提供由审计机构

确认的相关财务报表复印件或证明材料。凡只提供企业申报表

或者数据不完整又无法确认的，均不纳入申报范围。不按要求

填报或不填报申报表的入围企业视为自动放弃排序。入围指标

为再生有色金属相关业务收入，其他指标作为参考。 

三、指标填报和时间 

申报企业按照附件 3 要求，填写附件 1、2，填好后将原件

一式一份经企业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连同企业 2022 年

度相关财务报表复印件及其他证明材料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

报送至指定地址。电子版材料按顺序扫描为一个 PDF 文件，与

申报表 word 版文件发至邮箱 yangll@chinacmra.org。 

四、发布办法 

经评审后，将公示年度再生有色金属企业营业收入 20 强名

单，并通过协会官方网站、公众号、行业媒体等渠道进行广泛

宣传。此外，协会拟在第二十三届再生金属国际论坛及展览交

易会上组织 2022 年再生有色金属企业营业收入 20 强颁奖活动。

同时，邀请入围企业代表参加相关会议和座谈会，分享经验，

为入围企业提供更多展示和合作的机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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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杨丽丽  18610509585    010-63960153 

          王颖泓  13581901547    010-63965370 

          张  琳  13366125827    010-63960153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 邮编：100038 

电子邮箱：yangll@chinacmra.org 

 

附件： 1. 2022 年度再生有色金属企业营业收入 20 强申报

表 

2. 申报企业所属子公司（含全资、控股、参股）、

分公司基本情况 

3. 申报表填报说明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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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20 强申报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姓名 职务（部门） 联系方式 

法人代表    

填报联系人    

指标 

再生有色金属业务收入 主要再生有色金属产品 

再生有色金属 

产品销售收入 

废有色金属 

贸易收入 
产品 

产量/销量 

（万吨） 

原料中废有

色金属占比

（%） 

2021 年      

2022 年       

企业介绍 

 

   （用简洁文字写明企业 2022 年生产经营情况、产业布局、未来发展战略等

情况，填写不下可另附 A4 纸说明。） 

 

 

 

以上所填内容和提交资料均准确、真实、合法、有效、无涉密信息，本企业愿为此 承担

有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企业（盖章）： 

 

 



附件 2 

 

申报企业所属子公司（含全资、控股、参股）、分公司基本情况 

申报企业名称（盖章）： 

子公司、分公司名称 
隶属 

关系 

成立 

时间 
主要产品 产能 产量 

      

      

      

      

      

      

注：隶属关系一栏填全资、控股、参股或分公司，此表可复制。 



附件 3 

申报表填报说明 
 

一、指标：表内财务指标按最新的会计准则填写。所有

指标均按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填报，金额单位：万元人

民币。 

再生有色金属业务收入是指企业从事废有色金属相关

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再生有色金属产品销售收入和废有

色金属贸易收入。 

二、主要再生有色金属产品 

（一）产品/产量/销量：指企业生产、销售的主要产品、

产量或销量，按在营业收入的占比由大到小排列，最多不超

过 5 项。 

（二）原料中废有色金属占比：利用废有色金属原料量

占入炉原材料总量的百分率。 

三、以集团公司申报的需提供合并财务报表。 

四、申报表所有填报栏目需要填写完整，资料要仔细核

对，保证名称和数据的准确性，并请签字、盖章。 


